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关于2018年4月25日和4月26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18年4月25日和4月26日我局分别对6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8年4月27日－2018年5月3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行政审批股

联系电话：0833－2103779；传真：0833－2133332；邮编：614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水务局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临江河防洪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7号
	2018年4月25日

	2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建设局乐山市市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8号
	2018年4月25日

	3
	关于乐山市中区公路局县道乐石路市中区段改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9号
	2018年4月26日

	4
	关于乐山市欧帝诗家具有限公司新建年产50000平方米家具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10号
	2018年4月26日

	5
	关于四川泰兴泰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新建门窗栏杆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11号
	2018年4月26日

	6
	关于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8]12号
	2018年4月26日


乐中环审〔2018〕7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水务局
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临江河防洪治理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水务局：
你单位报来《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临江河防洪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该项目位于乐山市水口镇（起点：经度：103.6657°，纬度：29.5726°； 终点：经度：103.6856°纬度：29.5549°），总投资3113.1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2.38万元。主要建设内容：1. 主体工程：（1）堤防：治理河段长约2.82千米。堤防（护堤）全长3908.30米，其中：左岸堤防长2833.35米，右岸堤防长1074.95米；（2）疏浚工程：河道清障7.85万立方米。 2. 辅助工程：（1）排洪排涝：根据实际情况，在以下位置新建涵管及箱涵: 左0+204.68、左0+544.23、左0+645.65、左1+424.10、右1+457.28及右2+056.51）；（2）小型建筑物：下河梯步：共34处，其中左岸21处，右岸13处，马道：共12处，其中左岸8处，右岸4处；（3）观测：沿河道堤防从起点到终点，需埋设永久性里程桩，每两个里程桩之间埋设百米断面桩。沿堤建造的堤岸防护工程和工程观测设施的观测站（或观测剖面），设立统一制作的标志牌和护栏，并进行统一编号；（4）临时工程：施工工区：设置3个工区，分别位于左0+100.00、左1+300.00及右2+730.00处，每个工区布置有综合厂、供水站、仓库等。施工便道：临时施工道路标准均为三级，单车道，路基宽4.5米，路面宽度3.5米，泥结碎石路面。导流工程：采用常规土石围堰，堰体材料采用砂卵石填筑，防渗体材料采用复合土工膜防渗。围堰高度1.5～2.5米，迎水面及背水面边坡1：1.5，堰顶宽1.0米，堰体用砂卵石填筑，距离基础开挖线1.0米。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2004)规定，土石围堰安全加高取0.5米。料场：在项目附近有两个砂砾石料场，该料场储量较大，能满足工程建设粗细骨料的需求，运距3.6～27.2千米；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获得四川省水利厅批复（川水函〔2017〕1404号）。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建议和生态保护措施，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工程措施，避免项目建设对沿线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及临江河水质的影响。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切实做好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严格执行施工工地“六必须”、“六不准”、“六个百分百”要求，严格落实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要求。

4、优化渣土运输路线和运输时段，弃渣土采取封闭运输，防止渣土沿途抛撒滴漏，避免二次扬尘，弃渣土运至指定地点倾倒，施工现场不准焚烧废弃物，生活垃圾交由集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

5、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严格控制施工噪声污染，优化施工平面布局，高噪声作业区域应远离沿线声环境敏感点布设，并设置临时声屏障或采取其它降噪措施；合理安排施工进程，高噪声作业应避免在午休、夜间时段，原则不得开展夜间施工，因工艺技术要求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办理夜间施工手续；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规定。施工期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6、施工现场禁止开展运输车辆和施工机具维修；废机油和含油废物属于危废，应由施工单位统一收集后送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禁止随意处置。

7、应切实做好运营期的管理维护工作，认真落实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杜绝水土流失和水体污染。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4月25日

乐中环审〔2018〕8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建设局
乐山市市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收集管网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建设局：
你单位报来《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建设局乐山市市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局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项目总投资19202.03万元，其中二次污染防治投资4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1.凌云乡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工程内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选址位于凌云乡集镇下游，靠近凌云河（经度：103.811911°，纬度：29.539624°），设计处理规模400立方米/天，铺设管网约2488米，以及配套附属工程设施；采用A2/O工艺，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2. 迎阳乡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工程内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选址位于迎阳乡南方向006乡道600米处（经度：103.887898°，纬度：29.563236°，设计处理规模300立方米/天，铺设管网约1737米，以及配套附属工程设施；采用A2/O工艺，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3. 青平镇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工程内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选址位于紧邻墨池河，离镇中心区约1.3公里处（经度：103.920988°，纬度：29.610145°，设计处理规模500立方米/天，铺设管网约2920米，以及配套附属工程设施；采用A2/O工艺，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4. 平兴乡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工程内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选址位于陈坝村片区中心带，紧邻苏九路（经度：103.588319°，纬度：29.542459°，设计处理规模500立方米/天，铺设管网约6789米，以及配套附属工程设施；采用A2/O工艺，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5. 关庙乡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工程内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选址位于关庙乡龙槐路西侧150米处（经度：103.768277°，纬度：29.658033°，设计处理规模600立方米/天，铺设管网约3688米，以及配套附属工程设施；采用A2/O工艺，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6. 童家镇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工程内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选址位于童家镇场镇南方向500米处（经度：103.940783°，纬度：29.734674°，设计处理规模800立方米/天，铺设管网约3831米，以及配套附属工程设施；采用A2/O工艺，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7. 全福镇全福村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工程内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选址位于全福镇全福村泥溪河旁，距村道约60米处（经度：103.814460°，纬度：29.602329°，设计处理规模100立方米/天，铺设管网约1719米，以及配套附属工程设施；采用A2/O工艺，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8.土主镇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工程内容：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选址位于土主镇二家塝居民点下游约200米处（经度：103.853335°，纬度：29.669006°，设计处理规模600立方米/天，铺设管网约7210米，以及配套附属工程设施；采用A2/O工艺，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9. 茅桥镇新建总长9696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0.普仁乡新建总长1553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1、棉竹镇新建总长6974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2. 悦来乡新建总长320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3. 罗汉镇新建总长3197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4. 临江镇新建总长2267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5. 杨湾乡新建总长1600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6. 全福镇新建总长4000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7. 白马镇新建总长7970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8. 石龙乡新建总长4585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19. 剑峰乡新建总长3882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20. 九龙乡新建总长844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21. 苏稽镇新建总长8166米的污水管网及配套附属工程。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审批（乐中发改投资[2017]153号，时间2017年11月1日）。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建议和生态保护措施，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符合清洁生产和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做好施工期污染防治，严格执行施工工地“六必须”、“六不准”要求。采取打围施工，在建构筑物应采用密目网遮蔽；使用商品砼，禁止设置现场拌和站；开挖的表土和工程弃渣堆存应采取挡护和加盖蓬布等防扬散措施，采取湿法作业；做好出场运输车辆冲洗保洁，防止渣土沿途抛撒滴漏，避免二次扬尘；设置专职工地保洁人员，负责施工场地定时清扫、定时喷湿洒水抑尘；严格落实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要求，重度污染天气停止施工。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现有预处理设施处理。合理设置临时声屏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规定，确保噪声不扰民。优化渣土运输路线和运输时段，建筑材料和弃渣采取封闭运输；建筑弃渣运至指定地点倾倒。污水管沟应分段施工，及时填埋，试压废水经沉淀后用于绿化。

4、重点做好厂区布局优化。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格栅、污泥脱水干化间和高噪声设备的布设应远离住户，避免恶臭、噪声污染扰民。

5、重点做好水污染防治和恶臭气体污染防治工作。做好各厂区 “雨污分流”和截污措施，在确保运行安全情况下，采取有效的除臭灭蝇等措施，加强各厂区绿化。

6、做好营运期噪声污染控制。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位置，并对高噪声设备和构筑物采取隔音、减振措施，确保厂界环境噪声达标。

7、认真落实栅渣、砂粒、污泥等固体废弃物收集、储存、转运、处置及综合利用措施；加强固体废弃物运输管理，防止运输过程中的抛洒滴漏。

8、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制订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杜绝因事故引发环境污染事件。

9、你单位应会同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切实做好卫生防护距离内及周边的建设活动控制，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新规划、建设学校、医院、住宅等环境敏感设施。

10、施工现场禁止开展运输车辆和施工机具维修；废机油和含油废物属于危废，应由施工单位统一收集后送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禁止随意处置。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4月25日

乐中环审〔2018〕9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公路管理局
县道乐石路市中区段改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公路管理局：
你单位报来《县道乐石路市中区段改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局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位于乐石路市中区段（途径市中区全福镇、土主镇、石龙乡、白马镇），项目总投资10790.094万元，其中二次污染防治投资218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县道乐石路市中区段改建工程，起于佛光湖与井沙联网畅通工程相交，经全福、土主镇、石龙、白马镇，止于市中区与井研县交界处，路线全长22.6公里，本项目沿旧路进行整治，起终点不变，对原有路面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进行路面加铺，对原路面进行修复处治后再加铺4cm厚沥青玛蹄脂碎石SMA-13面层+4cm厚细粒式SBS改性沥青混凝土AC-13C下面层，加固7座桥梁的桥面，修复清理2道涵洞，完善交通标志和路灯的设置等。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审批（乐中发改投资[2017]37号，时间2017年3月20日）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严格遵守环保“三同时”制度。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道路建设对沿线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重点落实好饮用水源保护措施。
2、加强施工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打围施工；施工营地、原材料堆场及表土弃渣临时堆场应远离居民住宅等敏感点布置；施工废水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施工现场采取喷湿抑尘、运输车辆加盖棚布、出场车辆冲洗保洁等措施减少沿途抛洒和二次扬尘污染。
3、重点做好施工区域的生态保护。根据工程及周边环境的特征，优化施工方案，减少挖填方量，减少对沿线植被的破坏；开挖的表土和工程弃渣应运至临时堆场分类堆存，并采取渣体加盖棚布、土袋挡护等防流失措施，禁止随意倾倒；施工结束时应及时志在恢复施工祼面的植被，减少水土流失。
4、严格控制施工噪声影响。在道路沿线声环境敏感点应考虑设置临时声屏障或采取其它降噪措施原则不得开展夜间施工；因工艺技术要求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到当地相关部门办理夜间施工手续；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规定，在中高考禁噪期间禁止开展高噪声施工。
5、在涉水施工中，禁止在溪沟范围内设置施工场地、取料场、原材料堆场及弃渣临时堆场；禁止将施工废水、弃渣、废机油及含油废物排入自然水体。
6、施工现场禁止开展运输车辆和施工机具维修；废机油和含油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应由施工单位统一收集后送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4月26日

乐中环审〔2018〕10号

关于乐山市欧帝诗家具有限公司
新建年产50000平方米家具生产线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公路管理局：
你单位报来《县道乐石路市中区段改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工业集中区景胜路488号，项目总投资7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万元。主要建设内容：租用乐山金凤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建筑面积约841平方米，购置全自动裁料机、全自动封边机、精密推台锯等设备，外购木质复合材料为原料，设计加工生产木质板式家具，形成年产50000平方米（投影面积）的木制板式家具生产能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1102-21-03-248049]FGQB-0027号），本项目经乐山市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入驻园区。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加强对环保设施及措施的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全部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处理，严禁随意倾倒。

4、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施工期噪音扰民和粉尘污染。

5、施工期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达标排放。

6、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7、本项目运营期严禁开展喷漆、刷漆、电镀以及涉及化学处理工艺印花等作业。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4月26日

乐中环审〔2018〕11号

关于四川泰兴泰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门窗栏杆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四川泰兴泰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新建门窗栏杆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工业集中区振兴大道555号乐山瑞澜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内第13幢标准厂房，建筑面积约1940.5平方米，项目总投资6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3万元。主要建设内容：购置切割机、二氧化碳保护焊机、冲床、空压机、静电喷涂系统、热风炉等设备，建设铝合金门窗及锌钢栏杆生产线各一条，配套建设辅助工程，形成年产锌钢栏杆3万米、铝合金门窗1万平方米的生产能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1102-50-03-242116】FGQB-0010号），本项目经乐山市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入驻园区。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加强对环保设施及措施的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全部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处理，严禁随意倾倒；规范收集、暂存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4、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施工期噪音扰民和粉尘污染。

5、施工期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达标排放。

6、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7、本项目运营期严禁开展钝化、磷化、除油及电镀等作业。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4月26日

乐中环审〔2018〕12号

关于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来《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五星村，项目总投资6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9.5万元。主要建设内容：租用厂房共6000平方米，购置安装旋切机、热压机、冷压机等设备共20台（套），新建胶合板生产线两条，形成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的生产能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1102-20-03-253852】FGQB-0041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加强对环保设施及措施的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乡镇环卫部门收集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全部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乡镇环卫部门收集处理，严禁随意倾倒；规范收集、暂存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4、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施工期噪音扰民和粉尘污染。

5、施工期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还田还林综合利用，不外排。

6、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7、本项目运营期严禁开展喷漆和电镀等作业。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4月26日

